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3年度訴字第117號

原      告  明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松延洋介

訴訟代理人  陳祈嘉律師

被      告  賴勇志即美好勇汽車修理廠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9日言詞辯論

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      文

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。
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
    事實及理由

一、原告主張：原告之被保險人永展產業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永

展公司）向原告投保商業火災保險，保險標的項目「貨物」

（下稱系爭貨物）之存放地為永展公司向訴外人庚租賃之門

牌號碼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巷0號倉庫（下稱系爭倉

庫）。詎於112年4月18日凌晨1時37分，因被告用電不慎之

過失，致被告向訴外人租賃之門牌號碼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路

0段000號房屋「第一勇汽修廠辦公區南側處」（下稱系爭維

修廠）失火，延燒到系爭倉庫，造成永展公司系爭貨物受

損。原告業已給付永展公司保險理賠新臺幣（下同）2,106,

874元，爰依保險法第53條第1項、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

定，提起本件訴訟。並聲明：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,106,874

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

之利息。㈡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。

二、被告則以：我承租系爭維修廠1年多，作修車廠使用。我的

前手承租人是賣電瓶的，屋頂有裝LED燈，結束營業後有拆

走，留有很多電線，我剛承租時有請房東整理屋子的電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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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東沒有整理。我是請有執照的人幫我裝電線，且我裝電線

的地方不是起火點。隔壁2家的電線有經過我這邊，天花板

是共通的。凌晨1點我沒有使用電器，我在屋外的人行道修

車。我沒有過失，是無緣無故起火等語置辯。並聲明：原告

之訴駁回。

三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
  ㈠按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侵權行為之成立，須行為人

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，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、

違法性，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，始能成立，且主

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，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

應負舉證責任。又證明應證事實之證據資料，雖不以直接證

明為必要，即茍能證明間接事實，由此間接事實足以推認待

證事實者，亦無不可，惟仍須符合論理法則（最高法院107

年度台上字第1958號判決要旨參照）。原告主張被告亂接電

線造成火災、未注意電器及線路安全云云，為被告所否認，

自應負舉證責任。

  ㈡經查，依桃園市政府消防局鑑定火災原因，起火原因研判：

1.勘查現場時未發現有自燃性物質引火、外人侵入引火、焚

燒廢料引火、施工不慎（使用氧氣乙炔）引火、遺留火種引

火、電扇、絞盤或路燈燈具電器因素引火之跡證。2.經研判

本案之起火處是在199號第一勇汽修廠辦公區南側處，清理

暨檢視起火處發現天花板嚴重碳化、燒失，鋼骨明顯彎曲、

掉落，該處電源線受火熱嚴重燒損，散落地面，檢視電源線

燒損情形，發現電源線絕緣被覆嚴重碳化、燒失，導線有熔

斷（凝）之情形。採樣證物經內政部消防署火災證物鑑定實

驗室鑑析，鑑定結果為熱熔痕，顯示證物熔痕經現場長時間

高溫燃燒、破壞，形成熱熔痕。調閱監視錄影，發現199號

第一勇汽修廠火災後才發生斷電，且電源開關呈現跳脫狀

態，顯示火災時（前）199號電源迴路為通電狀態，復依據

賴勇志指稱199號總電源開關設於第一勇汽修廠門口處，再

分設各戶電源開關使用（各戶電源線沿天花板上方延伸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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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）。本案經清理起火處燃燒殘餘物，未發現其他引火物，

可排除其他火（熱）源引火之可能性，惟無法排除電氣因素

引起火災可能性，有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在卷可佐（本院卷

第366至369頁）。

  ㈢所謂電氣因素引起火災，是否即因被告亂接電線、未注意電

器及線路安全所致，原告僅提出被告於桃園市政府消防局陳

稱略以：「承租後我有加裝升降梯及簡易電力配置。」（本

院卷第375頁）；及訴外人陳進富即199號房屋所有權人的父

親於桃園市政府消防局陳稱略以：「就我所知第一勇汽車保

修廠主要是在做高速公路拖吊車輛維修，平時只有老闆賴先

生自己在作業，24小時營業，我最近一次去收租金的時間是

3月下旬的時候，現場環境很髒亂，地上都是機油，天花板

也弄壞了好幾個地方。」、「我原本配置的基本配電外，第

一勇汽車保修廠老闆賴先生會自己從電箱開關接電使

用。」、「因為第一勇汽車保修廠的環境很髒滿地機油、車

亂停，所以常常有環保局和警察局去開單，電線又亂接，常

常提醒他都沒有改善，屢勸不聽。」（本院卷第378至381

頁）及火災發生前照片為證（本院卷第382、383頁）。

  ㈣然起火處並非升降機、電箱或地板上物品，而是從天花板處

延燒，且依被告於桃園市政府消防局陳稱略以：「火災時

（前）氧氣乙炔鋼瓶放在戶外人行道，當時我人在蹲在店門

口使用氧氣乙炔加熱排氣管。」、「辦公室有電扇、排風

扇、絞盤、路燈燈具及照明燈。火災前均沒有開啟使

用。」、「鐵皮屋承租使用約2年。我承租時鐵皮屋已裝有

天花板…，房東有提供基本電力（總電源開關、日光燈及電

源插座）。」、「承租後我曾更換過日光燈，但沒有更動過

天花板上方電線。」（本院卷第372、373、375頁）。則火

災發生前被告並未使用電器，火災鑑定報告亦排除施工不慎

（使用氧氣乙炔）引火或電扇等電器因素引火（本院卷第36

9頁），再者，被告並未變更天花板內電線配置，則天花板

因不明原因（無法排除電氣因素）引起火災，難認與被告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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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。至於天花板輕鋼架的石膏板掉下來，似與電線安全無

關，原告亦未舉證有何關聯。

  ㈤次查，被告涉犯刑法公共危險犯嫌，業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

署113年度偵字第10989號以無法證明被告有過失致生本件火

災而為不起訴處分，有該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稽（本院卷第

352、353頁），附此敘明。
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既無法舉證火災之發生與被告有何相當因果

關係，則原告之訴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又原告之訴既經

駁回，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，應併予駁回。

五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，核與判

決結果無影響，爰不予一一論述，併此敘明。
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9 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民事第三庭  法  官  吳佩玲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
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9 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　龍明珠         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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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      文
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。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    事實及理由
一、原告主張：原告之被保險人永展產業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永展公司）向原告投保商業火災保險，保險標的項目「貨物」（下稱系爭貨物）之存放地為永展公司向訴外人庚租賃之門牌號碼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巷0號倉庫（下稱系爭倉庫）。詎於112年4月18日凌晨1時37分，因被告用電不慎之過失，致被告向訴外人租賃之門牌號碼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號房屋「第一勇汽修廠辦公區南側處」（下稱系爭維修廠）失火，延燒到系爭倉庫，造成永展公司系爭貨物受損。原告業已給付永展公司保險理賠新臺幣（下同）2,106,874元，爰依保險法第53條第1項、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提起本件訴訟。並聲明：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,106,874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利息。㈡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。
二、被告則以：我承租系爭維修廠1年多，作修車廠使用。我的前手承租人是賣電瓶的，屋頂有裝LED燈，結束營業後有拆走，留有很多電線，我剛承租時有請房東整理屋子的電線，房東沒有整理。我是請有執照的人幫我裝電線，且我裝電線的地方不是起火點。隔壁2家的電線有經過我這邊，天花板是共通的。凌晨1點我沒有使用電器，我在屋外的人行道修車。我沒有過失，是無緣無故起火等語置辯。並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。
三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
  ㈠按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侵權行為之成立，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，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、違法性，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，始能成立，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，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。又證明應證事實之證據資料，雖不以直接證明為必要，即茍能證明間接事實，由此間接事實足以推認待證事實者，亦無不可，惟仍須符合論理法則（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958號判決要旨參照）。原告主張被告亂接電線造成火災、未注意電器及線路安全云云，為被告所否認，自應負舉證責任。
  ㈡經查，依桃園市政府消防局鑑定火災原因，起火原因研判：1.勘查現場時未發現有自燃性物質引火、外人侵入引火、焚燒廢料引火、施工不慎（使用氧氣乙炔）引火、遺留火種引火、電扇、絞盤或路燈燈具電器因素引火之跡證。2.經研判本案之起火處是在199號第一勇汽修廠辦公區南側處，清理暨檢視起火處發現天花板嚴重碳化、燒失，鋼骨明顯彎曲、掉落，該處電源線受火熱嚴重燒損，散落地面，檢視電源線燒損情形，發現電源線絕緣被覆嚴重碳化、燒失，導線有熔斷（凝）之情形。採樣證物經內政部消防署火災證物鑑定實驗室鑑析，鑑定結果為熱熔痕，顯示證物熔痕經現場長時間高溫燃燒、破壞，形成熱熔痕。調閱監視錄影，發現199號第一勇汽修廠火災後才發生斷電，且電源開關呈現跳脫狀態，顯示火災時（前）199號電源迴路為通電狀態，復依據賴勇志指稱199號總電源開關設於第一勇汽修廠門口處，再分設各戶電源開關使用（各戶電源線沿天花板上方延伸配置）。本案經清理起火處燃燒殘餘物，未發現其他引火物，可排除其他火（熱）源引火之可能性，惟無法排除電氣因素引起火災可能性，有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在卷可佐（本院卷第366至369頁）。
  ㈢所謂電氣因素引起火災，是否即因被告亂接電線、未注意電器及線路安全所致，原告僅提出被告於桃園市政府消防局陳稱略以：「承租後我有加裝升降梯及簡易電力配置。」（本院卷第375頁）；及訴外人陳進富即199號房屋所有權人的父親於桃園市政府消防局陳稱略以：「就我所知第一勇汽車保修廠主要是在做高速公路拖吊車輛維修，平時只有老闆賴先生自己在作業，24小時營業，我最近一次去收租金的時間是3月下旬的時候，現場環境很髒亂，地上都是機油，天花板也弄壞了好幾個地方。」、「我原本配置的基本配電外，第一勇汽車保修廠老闆賴先生會自己從電箱開關接電使用。」、「因為第一勇汽車保修廠的環境很髒滿地機油、車亂停，所以常常有環保局和警察局去開單，電線又亂接，常常提醒他都沒有改善，屢勸不聽。」（本院卷第378至381頁）及火災發生前照片為證（本院卷第382、383頁）。
  ㈣然起火處並非升降機、電箱或地板上物品，而是從天花板處延燒，且依被告於桃園市政府消防局陳稱略以：「火災時（前）氧氣乙炔鋼瓶放在戶外人行道，當時我人在蹲在店門口使用氧氣乙炔加熱排氣管。」、「辦公室有電扇、排風扇、絞盤、路燈燈具及照明燈。火災前均沒有開啟使用。」、「鐵皮屋承租使用約2年。我承租時鐵皮屋已裝有天花板…，房東有提供基本電力（總電源開關、日光燈及電源插座）。」、「承租後我曾更換過日光燈，但沒有更動過天花板上方電線。」（本院卷第372、373、375頁）。則火災發生前被告並未使用電器，火災鑑定報告亦排除施工不慎（使用氧氣乙炔）引火或電扇等電器因素引火（本院卷第369頁），再者，被告並未變更天花板內電線配置，則天花板因不明原因（無法排除電氣因素）引起火災，難認與被告有關。至於天花板輕鋼架的石膏板掉下來，似與電線安全無關，原告亦未舉證有何關聯。
  ㈤次查，被告涉犯刑法公共危險犯嫌，業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0989號以無法證明被告有過失致生本件火災而為不起訴處分，有該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稽（本院卷第352、353頁），附此敘明。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既無法舉證火災之發生與被告有何相當因果關係，則原告之訴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，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，應併予駁回。
五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，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，爰不予一一論述，併此敘明。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9 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民事第三庭  法  官  吳佩玲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9 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　龍明珠           



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3年度訴字第117號
原      告  明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理人  松延洋介
訴訟代理人  陳祈嘉律師
被      告  賴勇志即美好勇汽車修理廠


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9日言詞辯論
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      文
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。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    事實及理由
一、原告主張：原告之被保險人永展產業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永
    展公司）向原告投保商業火災保險，保險標的項目「貨物」
    （下稱系爭貨物）之存放地為永展公司向訴外人庚租賃之門
    牌號碼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巷0號倉庫（下稱系爭倉庫）
    。詎於112年4月18日凌晨1時37分，因被告用電不慎之過失
    ，致被告向訴外人租賃之門牌號碼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號
    房屋「第一勇汽修廠辦公區南側處」（下稱系爭維修廠）失
    火，延燒到系爭倉庫，造成永展公司系爭貨物受損。原告業
    已給付永展公司保險理賠新臺幣（下同）2,106,874元，爰
    依保險法第53條第1項、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提起
    本件訴訟。並聲明：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,106,874元，及自起
   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利息。㈡
    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。
二、被告則以：我承租系爭維修廠1年多，作修車廠使用。我的
    前手承租人是賣電瓶的，屋頂有裝LED燈，結束營業後有拆
    走，留有很多電線，我剛承租時有請房東整理屋子的電線，
    房東沒有整理。我是請有執照的人幫我裝電線，且我裝電線
    的地方不是起火點。隔壁2家的電線有經過我這邊，天花板
    是共通的。凌晨1點我沒有使用電器，我在屋外的人行道修
    車。我沒有過失，是無緣無故起火等語置辯。並聲明：原告
    之訴駁回。
三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  ㈠按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侵權行為之成立，須行為人
    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，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、
    違法性，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，始能成立，且主
    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，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
    應負舉證責任。又證明應證事實之證據資料，雖不以直接證
    明為必要，即茍能證明間接事實，由此間接事實足以推認待
    證事實者，亦無不可，惟仍須符合論理法則（最高法院107
    年度台上字第1958號判決要旨參照）。原告主張被告亂接電
    線造成火災、未注意電器及線路安全云云，為被告所否認，
    自應負舉證責任。
  ㈡經查，依桃園市政府消防局鑑定火災原因，起火原因研判：1
    .勘查現場時未發現有自燃性物質引火、外人侵入引火、焚
    燒廢料引火、施工不慎（使用氧氣乙炔）引火、遺留火種引
    火、電扇、絞盤或路燈燈具電器因素引火之跡證。2.經研判
    本案之起火處是在199號第一勇汽修廠辦公區南側處，清理
    暨檢視起火處發現天花板嚴重碳化、燒失，鋼骨明顯彎曲、
    掉落，該處電源線受火熱嚴重燒損，散落地面，檢視電源線
    燒損情形，發現電源線絕緣被覆嚴重碳化、燒失，導線有熔
    斷（凝）之情形。採樣證物經內政部消防署火災證物鑑定實
    驗室鑑析，鑑定結果為熱熔痕，顯示證物熔痕經現場長時間
    高溫燃燒、破壞，形成熱熔痕。調閱監視錄影，發現199號
    第一勇汽修廠火災後才發生斷電，且電源開關呈現跳脫狀態
    ，顯示火災時（前）199號電源迴路為通電狀態，復依據賴
    勇志指稱199號總電源開關設於第一勇汽修廠門口處，再分
    設各戶電源開關使用（各戶電源線沿天花板上方延伸配置）
    。本案經清理起火處燃燒殘餘物，未發現其他引火物，可排
    除其他火（熱）源引火之可能性，惟無法排除電氣因素引起
    火災可能性，有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在卷可佐（本院卷第36
    6至369頁）。
  ㈢所謂電氣因素引起火災，是否即因被告亂接電線、未注意電
    器及線路安全所致，原告僅提出被告於桃園市政府消防局陳
    稱略以：「承租後我有加裝升降梯及簡易電力配置。」（本
    院卷第375頁）；及訴外人陳進富即199號房屋所有權人的父
    親於桃園市政府消防局陳稱略以：「就我所知第一勇汽車保
    修廠主要是在做高速公路拖吊車輛維修，平時只有老闆賴先
    生自己在作業，24小時營業，我最近一次去收租金的時間是
    3月下旬的時候，現場環境很髒亂，地上都是機油，天花板
    也弄壞了好幾個地方。」、「我原本配置的基本配電外，第
    一勇汽車保修廠老闆賴先生會自己從電箱開關接電使用。」
    、「因為第一勇汽車保修廠的環境很髒滿地機油、車亂停，
    所以常常有環保局和警察局去開單，電線又亂接，常常提醒
    他都沒有改善，屢勸不聽。」（本院卷第378至381頁）及火
    災發生前照片為證（本院卷第382、383頁）。
  ㈣然起火處並非升降機、電箱或地板上物品，而是從天花板處
    延燒，且依被告於桃園市政府消防局陳稱略以：「火災時（
    前）氧氣乙炔鋼瓶放在戶外人行道，當時我人在蹲在店門口
    使用氧氣乙炔加熱排氣管。」、「辦公室有電扇、排風扇、
    絞盤、路燈燈具及照明燈。火災前均沒有開啟使用。」、「
    鐵皮屋承租使用約2年。我承租時鐵皮屋已裝有天花板…，房
    東有提供基本電力（總電源開關、日光燈及電源插座）。」
    、「承租後我曾更換過日光燈，但沒有更動過天花板上方電
    線。」（本院卷第372、373、375頁）。則火災發生前被告
    並未使用電器，火災鑑定報告亦排除施工不慎（使用氧氣乙
    炔）引火或電扇等電器因素引火（本院卷第369頁），再者
    ，被告並未變更天花板內電線配置，則天花板因不明原因（
    無法排除電氣因素）引起火災，難認與被告有關。至於天花
    板輕鋼架的石膏板掉下來，似與電線安全無關，原告亦未舉
    證有何關聯。
  ㈤次查，被告涉犯刑法公共危險犯嫌，業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
    署113年度偵字第10989號以無法證明被告有過失致生本件火
    災而為不起訴處分，有該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稽（本院卷第
    352、353頁），附此敘明。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既無法舉證火災之發生與被告有何相當因果
    關係，則原告之訴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又原告之訴既經
    駁回，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，應併予駁回。
五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，核與判
    決結果無影響，爰不予一一論述，併此敘明。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9 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民事第三庭  法  官  吳佩玲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9 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　龍明珠           



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3年度訴字第117號
原      告  明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理人  松延洋介
訴訟代理人  陳祈嘉律師
被      告  賴勇志即美好勇汽車修理廠


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      文
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。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    事實及理由
一、原告主張：原告之被保險人永展產業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永展公司）向原告投保商業火災保險，保險標的項目「貨物」（下稱系爭貨物）之存放地為永展公司向訴外人庚租賃之門牌號碼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巷0號倉庫（下稱系爭倉庫）。詎於112年4月18日凌晨1時37分，因被告用電不慎之過失，致被告向訴外人租賃之門牌號碼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號房屋「第一勇汽修廠辦公區南側處」（下稱系爭維修廠）失火，延燒到系爭倉庫，造成永展公司系爭貨物受損。原告業已給付永展公司保險理賠新臺幣（下同）2,106,874元，爰依保險法第53條第1項、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提起本件訴訟。並聲明：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,106,874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利息。㈡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。
二、被告則以：我承租系爭維修廠1年多，作修車廠使用。我的前手承租人是賣電瓶的，屋頂有裝LED燈，結束營業後有拆走，留有很多電線，我剛承租時有請房東整理屋子的電線，房東沒有整理。我是請有執照的人幫我裝電線，且我裝電線的地方不是起火點。隔壁2家的電線有經過我這邊，天花板是共通的。凌晨1點我沒有使用電器，我在屋外的人行道修車。我沒有過失，是無緣無故起火等語置辯。並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。
三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  ㈠按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侵權行為之成立，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，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、違法性，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，始能成立，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，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。又證明應證事實之證據資料，雖不以直接證明為必要，即茍能證明間接事實，由此間接事實足以推認待證事實者，亦無不可，惟仍須符合論理法則（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958號判決要旨參照）。原告主張被告亂接電線造成火災、未注意電器及線路安全云云，為被告所否認，自應負舉證責任。
  ㈡經查，依桃園市政府消防局鑑定火災原因，起火原因研判：1.勘查現場時未發現有自燃性物質引火、外人侵入引火、焚燒廢料引火、施工不慎（使用氧氣乙炔）引火、遺留火種引火、電扇、絞盤或路燈燈具電器因素引火之跡證。2.經研判本案之起火處是在199號第一勇汽修廠辦公區南側處，清理暨檢視起火處發現天花板嚴重碳化、燒失，鋼骨明顯彎曲、掉落，該處電源線受火熱嚴重燒損，散落地面，檢視電源線燒損情形，發現電源線絕緣被覆嚴重碳化、燒失，導線有熔斷（凝）之情形。採樣證物經內政部消防署火災證物鑑定實驗室鑑析，鑑定結果為熱熔痕，顯示證物熔痕經現場長時間高溫燃燒、破壞，形成熱熔痕。調閱監視錄影，發現199號第一勇汽修廠火災後才發生斷電，且電源開關呈現跳脫狀態，顯示火災時（前）199號電源迴路為通電狀態，復依據賴勇志指稱199號總電源開關設於第一勇汽修廠門口處，再分設各戶電源開關使用（各戶電源線沿天花板上方延伸配置）。本案經清理起火處燃燒殘餘物，未發現其他引火物，可排除其他火（熱）源引火之可能性，惟無法排除電氣因素引起火災可能性，有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在卷可佐（本院卷第366至369頁）。
  ㈢所謂電氣因素引起火災，是否即因被告亂接電線、未注意電器及線路安全所致，原告僅提出被告於桃園市政府消防局陳稱略以：「承租後我有加裝升降梯及簡易電力配置。」（本院卷第375頁）；及訴外人陳進富即199號房屋所有權人的父親於桃園市政府消防局陳稱略以：「就我所知第一勇汽車保修廠主要是在做高速公路拖吊車輛維修，平時只有老闆賴先生自己在作業，24小時營業，我最近一次去收租金的時間是3月下旬的時候，現場環境很髒亂，地上都是機油，天花板也弄壞了好幾個地方。」、「我原本配置的基本配電外，第一勇汽車保修廠老闆賴先生會自己從電箱開關接電使用。」、「因為第一勇汽車保修廠的環境很髒滿地機油、車亂停，所以常常有環保局和警察局去開單，電線又亂接，常常提醒他都沒有改善，屢勸不聽。」（本院卷第378至381頁）及火災發生前照片為證（本院卷第382、383頁）。
  ㈣然起火處並非升降機、電箱或地板上物品，而是從天花板處延燒，且依被告於桃園市政府消防局陳稱略以：「火災時（前）氧氣乙炔鋼瓶放在戶外人行道，當時我人在蹲在店門口使用氧氣乙炔加熱排氣管。」、「辦公室有電扇、排風扇、絞盤、路燈燈具及照明燈。火災前均沒有開啟使用。」、「鐵皮屋承租使用約2年。我承租時鐵皮屋已裝有天花板…，房東有提供基本電力（總電源開關、日光燈及電源插座）。」、「承租後我曾更換過日光燈，但沒有更動過天花板上方電線。」（本院卷第372、373、375頁）。則火災發生前被告並未使用電器，火災鑑定報告亦排除施工不慎（使用氧氣乙炔）引火或電扇等電器因素引火（本院卷第369頁），再者，被告並未變更天花板內電線配置，則天花板因不明原因（無法排除電氣因素）引起火災，難認與被告有關。至於天花板輕鋼架的石膏板掉下來，似與電線安全無關，原告亦未舉證有何關聯。
  ㈤次查，被告涉犯刑法公共危險犯嫌，業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0989號以無法證明被告有過失致生本件火災而為不起訴處分，有該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稽（本院卷第352、353頁），附此敘明。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既無法舉證火災之發生與被告有何相當因果關係，則原告之訴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，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，應併予駁回。
五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，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，爰不予一一論述，併此敘明。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9 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民事第三庭  法  官  吳佩玲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9 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　龍明珠           




